
工作早餐配送服务合同 

订购方（甲方）：洛阳市涧西区市政园林和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配送方（乙方）：河南安德莉亚食品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本着公正诚信、互惠互利、友好合作的原则，就乙方向甲方清扫

保洁人员提供爱心工作早餐服务事宜，为保证双方的权益，协商一致，特订立本

合同。 

第一条 工作早餐配送服务期限及内容 

1、配送服务期起止时间：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

止。 

2、在合同期内，乙方按甲方要求工作早餐的品种、数量、质量、单价准时

向甲方提供配送服务，否则甲方有权拒收，乙方自行承担损失。 

3、乙方须提供每周食谱，并提前一天以书面形式告知甲方，食谱内容应清

楚说明品名、数量、质量及其它特殊要求等。 

4、严禁乙方将本项目服务私自转让、分包或委托他人经营的，一经发现，

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5、本合同周期内，乙方高度配合甲方工作，且提供早餐质量优良，工人反

映满意度高，无任何不良事件发生，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可续签下一个合同周期。 

第二条 配送工作早餐服务标准、质量、数量、时间及验收 

1、配送工作早餐服务标准：为一线早班清扫保洁人员每人每天提供 1 份（次）

爱心早餐，餐费标准不低于 5元/份。早餐品种包含主食、热汤（粥）、小菜，如

遇节假日根据节日不同增加特色品种菜品。 

2、配送工作早餐质量：卫生质量必须要达到国家相关，保质保量、安全卫

生、食材新鲜。在服务期间，不准供应变质、变味的饭菜和剩菜剩饭，依据情节

轻重，发现一次罚款伍仟至壹万元，由此引起就餐工人生病或住院，所产生的费

用一概由乙方承担。 

3、数量：每日早餐须含主食（不少于 240 克/人）、鸡蛋（至少 1个/人）、

热汤/粥（不少于 400 克/人）、小菜（1 份/人，除高温天气外，不得提供榨菜类）。 

4、时间：乙方须按甲方要求，每天早上  5:30  点至  7:30  前将工作早

餐送至甲方指定的 12 个环卫爱心驿站，送货时间迟到三十分钟以上，且乙方未



采取任何应急措施，乙方向甲方支付当天货款 10%的违约金。 

5、验收：乙方每次随货送上一式两份的送货清单，由甲方接餐人员验收后

签字核认，作为送货凭证。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早餐，甲方有权退货或要求乙方

换货。 

6、乙方应建立留样、抽检、复检、数据纪录等管理制度，留样的食品样品

应采集在操作过程中或加工终止时的样品，不得特殊制作；一旦发生食物中毒或

疑似食物中毒事故，应及时提供留样样品，配合监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理，不得影

响或干扰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第三条 工作餐价格及就餐具体分配情况 

工作餐：餐费标准不低于 5元/份，每份包含：一份粥、一份主食，鸡蛋，

小菜。总价根据就餐人数据实结算。 

一线早班清扫保洁人员就餐具体分配情况表（涧西片区） 

序号 驿站名称 驿站地址 就餐人数 

1 丽春西路驿站 丽春西路秦岭防洪渠桥头东 91 

2 南华路环卫驿站 南华路秦岭路交叉口东北角 59 

3 青海路环卫驿站 青海路中段路南 115 

4 宜昌街环卫驿站 景华路(天津路西南)宜昌街 117 

5 华山路环卫驿站 华山路中段路东侧 130 

6 东方文创园环卫驿站 建设路东方文创园院内 108 

7 浅井西路环卫驿站 浅井西路与江西路交叉口 80 

8 合计  700 

一线早班清扫保洁人员就餐具体分配情况表（高新片区） 

序号 驿站名称 驿站地址 就餐人数 

1 华夏路驿站 华夏路卓飞路口西 100 米路北 51    

2 米兰印象驿站 龙鳞路与孙石路交叉口北 30 米路西 49 

3 安康路驿站 滨河北路凌波桥下 64 



4 丹桂路海棠游园爱心驿站 丹桂路海棠路交叉口南 20 米 63 

5 综合保税区 火炬大道与河洛路交叉口南 300 米路西 73 

6 合计  300 

第四条 付款方式 

早餐款项按照季度进行核算，由乙方依据每月订餐清单，经甲方审核无误后，

确定结账金额，由乙方开具三份发票（市级，区级，保洁公司），按照财政处理

方式进行结算。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如因工作早餐质量不符或数量不对，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2、如经卫生检疫部门确认乙方因送货质量问题造成甲方人员食物中毒或损

害健康的，由乙方负责全部责任。 

3、财政资金拨付不到位时，乙方应继续按时提供早餐，不得无故中断，不

能因此产生上访等各类舆情，如因上访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甲方将直接从对乙方

进行相应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甲方有权加倍处罚并解除合同。 

第六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 

2、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 

3、经双方签字核认的送货清单，作为本合同附件同具法律效力。 

4、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发生纠纷时如双方协商不成应向甲方

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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